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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導致災害風險及數量增多，且受影響 

人數與經濟損失增加。亞洲地區受天然災害影響人數佔全球 

89%，係屬高風險區域，其中又以暴雨、洪水及地震所造成之 

損失最多。 

  

 



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地震及複合性災害造成死傷最為嚴重 ： 地震災害常具有毀滅 

性，除導致建物倒塌而死傷外，還會引起火災、山崩、地滑、 

海嘯、傳染病等災禍。致於我國則常因颱風伴隨強降雨，而同 

時發生水災、山崩、土石流、堰塞湖、潰堤、交通橋梁中斷及 

河道水庫淤積等複合性災害。  

 

 



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高度都市化導致易致災性提升 ：高度都市化將導致人口密度增 

加、土地使用強度提升、交通運輸頻繁等致使火爆災 害、交通 

事故及毒化等人為災害的風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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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災害規模愈來愈大 
 

災害情境愈來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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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因105年2月6日台南地震之後，重行擬具「災害防救法」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 災害類別增列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害及工業管線災害。（修正條文第2條） 

二、 明定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害及工業管線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分別 

        為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經濟部。（修正條文第3條） 

三、 將「內政部災害防救署」修正為「內政部消防署」。（修正條文第7條及第16條） 

四、 增列區應比照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修正條文第12條） 

五、 災害防救經費增列不受預算法第23條有關資本收入不得充經常支出相關規定之限制，使運用更 

        為靈活及符實需。（修正條文第43條） 

六、 增列協助災民災後復原重建相關規定，包含災前借款、信用卡之本金及利息得予展延、以房屋 

        或土地抵償原購屋貸款債務、利息補貼及稅捐減免等，並明定上開措施之適用範圍。(修正條文 

        第44條之1至第44條之4) 

七、 本次增列有關災後重建之條文溯及自中華民國105年2月6日生效，以協助105年2月6日震災受 

        災戶儘速重建家園。 (修正條文第52條)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母法—災害防救法 

內容共八章52條，重點如下： 

一、三級災害防救體系：中央、直轄市及縣(市)縣、 

       鄉(鎮、市、區)級 

二、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訂定 

      【例】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內政部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三、建構分工整合之災害防救組織 

災害防救會報、災害防救委員會、災害防救專家諮詢 

委員會、災害防救辦公室、災害應變中心 

 

四、透過災害防救計畫推動相關措施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依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 

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五、各災害管理階段應實施事項 

       ☆災害預防階段(含減災、整備) 

       ☆災害應變措施 

       ☆災後復原重建 

六、國軍支援救災機制明確化 

       ☆國軍部隊主動協力災害防救 

       ☆預置兵力、派遣、教育訓練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七、協調與支援機制建立 

       ☆各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間之支援協定 

       ☆與上級機關之雙向支援行動(指派、請求) 

 

八、明訂應變作業規定 

       ☆徵用人員、物品及其補償程序 

       ☆相關獎勵、撫恤與罰則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災防法之特性 

1. 減災階段 

係指以實際行動或措施，消除或減輕災變 

事件發生與影響之機會，是屬於長期之防 

災工作 

→防救教育、災防科技研發…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災防法之特性 

2. 備災階段 

備災階段活動須含蓋減災措施所未包括或 

未能阻止之災害發生範圍，尋求災變反應 

運作之加強 

→防救訓練、災害監測、物資儲備…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災防法之特性 

3. 救災階段 

係隨著災害緊急事件後立即採取之行動，其目 

的為減少人民傷亡及財產損失，並提供避難與 

收容之協助，以減少二次損害之可能性 

→災民收容、搜救、緊急醫療…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災防法之特性 

4. 重建階段 

恢復災區原貌之作業，除了基本建設之復原， 

還包含了如災區環境重新規劃、災民救護及補 

助等，因此重建工作可能持續數年之久 

→災情統計、救助金發放…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中央災害防救體系圖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各級政府災害防救體系圖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參、災情查報與疏散撤離 



   參、災情查報作業 

相關法規：  

災害防救法第30條  

民眾發現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時，應即主動通報消防或警察單位 

、村（里）長或村（里）幹事。  

前項之受理單位或人員接受災情通報後，應迅速採取必要措施。  

各級政府及公共事業發現、獲知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時，應主動 

蒐集傳達相關災情並迅速採取必要之處置。  



  參、災情查報作業 

查通報系統：  

一、消防系統：  

       消防人員、義勇消防人員（以下簡稱義消）及消防救難志工團 

        隊。  

二、警政系統：  

        警勤區員警及義勇警察（以下簡稱義警）、民防協勤人員。  

三、民政系統：  

        村（里）長、鄰長及村（里）幹事。  

 



   參、災情查報作業 

查報項目：  

一、人員傷亡、受困情形  

二、建築物損壞情形  

三、淹水情形  

四、道路受損情形  

五、橋樑受損情形  

六、疏散撤離情形  

七、其他受損情形 



   參、疏散撤離作業 

依 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22條、24條、25條。  

二、金門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目 的 

由本縣各防災編組單位本於權責分工合作，協助本縣避 

難弱者於平時熟悉各項防災整備作為，俾利災時能立即 

疏散避難，有效確保生命安全。  



   參、疏散撤離作業 

二、強制疏散撤離時機：  

風災：本縣進入颱風警戒區，居住建築物因風災已毀損或有傾倒毀損之 

           虞時。  

水災：接獲淹水警戒資訊且現地淹水已達30至50公分且持續上升。  

地震：發生地震災害後，居住建築物已毀損或有傾倒毀損之虞時。  

海嘯：接獲海嘯警報，位於危險潛勢區域應立即疏散撤離時。  

火災：居住地發生火災，或鄰近發生火災可能延燒至居住地時。  

毒化災：發生毒化災公安事件，經現場指揮官評估應立即撤離時。  

核災：輻射洩漏超過人體每日正常吸收量之虞時。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下令撤離時。  

 



  參、疏散撤離作業 

避難引導方式  

☆由各鄉（市）公所透過村（里）廣播系統，通知有災害潛勢地區 

    民眾前往避難場所進行避難。  

☆請村（里）長、村（里）幹事或鄰長以電話通知有災害潛勢地區 

    民眾前往避難場所進行避難。  

☆請有災害潛勢地區之警察分局（派出所）或消防分隊前往引導民 

    眾進行避難。  

☆海上作業船隻內之大陸漁工，由岸巡、警察單位協助進行避難引 

    導作業。  

 



 

  肆、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肆、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肆、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伍、全民防衛動員之基本認知  





國防法第三條 

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 

國防法第四條 

國防軍事武力包含三軍及其他
依法成立的武裝團隊 



以民眾為國防基礎，以政府為
推動憑藉，綜合運用整體國力，
全民共同施行保家、保產、保
鄉、保土的防衛作戰。 



為適應國防軍事需要、應付緊急事變或處理重大災難，將
全國資源及精神力轉為戰時或非常時期狀態。 



「動員」可協調掌握資源運用，穩定民心，是戰時信心的
來源。在戰爭初期愈能發揮作用，國家戰力就愈能發揮。 



動員制度基礎始自周代「井田
制」與唐代「府兵制」，是今
日動員與復員制度的基礎。 

我國動員制度為被動式、
防衛性動員，不具向外
擴張侵略性。 



1806年普法會戰後，
普魯士首創義務兵
制度，擬訂動員計
畫，是軍隊動員的
初始。 

魯登道夫認為現代戰爭必須以總動
員為手段，才能達成總體戰目的。 





國防部每年舉辦暑期戰鬥營、國防
知性之旅、營區開放等活動，引導
民眾體驗國防對國家安全的重要，
建立全民國防共識。 



透過行政機關，規畫整合全國
資源以積儲總體戰力，平時協
力救災，戰時支援作戰。 



依軍事目標及軍事戰略構想，將軍隊由平時狀態轉為戰時
狀態，以達作戰任務。包括軍隊動員與軍需工業動員。 



藉由工業改組，提升對軍事
裝備的生產能力，增加軍品
產量，以因應戰爭需要。 





現代戰爭已非單純的軍事行為，國
家安全威脅也不限於外部軍事威脅。
建立全面綜合性安全觀念是21世紀
全民必備的基本概念與共識。 



全民防衛動員是全民國防
的具體實踐，除戰時支援
作戰外，也可結合民防體
系，於平時協力救災。 



演習期間民眾應依規定疏散避難；憲警、民防人員引導民
眾至疏散避難地點，平面道路人、車淨空。 



 

  陸、全民防衛動員體系簡介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訂定我國的各項動員準備作為，與
全民防衛動員體系具有法源依據。 

施行細則：使全民防衛動員法制漸趨完備。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可在
戰時或緊急危難時，支援作戰
及救災，並維持公務機關緊急
應變及國民基本生活需要。 



921大地震發生後，總統發布「緊急命令」，徵集民間物資
與資源協助軍隊救災。89年訂頒「災害防救法」，使救災
與動員在法制上接軌，國軍救災時也於法有據。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時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12、13）

設立緊急應變小組 （14）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設立緊急應變小組

優先運用消防、工務單位

或民防等組織執行救災

優先運用消防、工務單位

或民防等組織執行救災

災情擴大、無法因應救災時

申請國軍兵力協力救災
災情擴大、無法因應救災時

申請國軍兵力協力救災

優先安全（恢復水電、瓦斯）；
再清理、恢復民生必需

優先安全（恢復水電、瓦斯）；
再清理、恢復民生必需

災害復原重建（辦理經費結算）災害復原重建（辦理經費結算）

縣市後備指揮部

派遣連絡官攜帶各

項資料進駐作業

1.透過縣市後備指
揮部徵調用車機具

2.協調國軍部隊
調派兵力協力救災

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協調

災害防救法

編組或徵調民防

人員、土地、機

具、器材救災

民防法

縣市後備指揮部
協助廠商、業主

領取租金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災害防救法

災害處理機制流程圖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以色
列遭埃及與敘利亞聯軍突襲，
造成戰役前二日常備軍慘敗。 

以國立即發布動員令，
48小時內動員30萬預備
役人員，奠定反敗為勝
的兵力基礎。 



各級動員會報推動工作的具體準繩。預先規畫動員準備與
實施，因應災害救援與支援軍事作戰等任務。 





由國防部設置「全民戰力綜
合協調組織」，做為行政動
員與軍事動員的協調平臺。 

採政、軍混合編組的委員
合議制，分為臺閩、地區
及直轄市與縣（市）三個
會報層級。 



戰時擴張：平時僅完成計畫準備，戰時才徵召施以短期編
組訓練，以擴充軍隊。如二戰時的美、英兩國。 



平時積儲：平時徵集國民
入營服役，退伍後納入後
備軍人，戰時迅速召集成
軍；軍需物品也在平時準
備，以供戰時所需。 

兩者併用：平時精簡常備部
隊，廣儲後備兵員與物資。
戰時迅速徵召編組，並動員
民營工廠支援軍需。 



全民防衛動員兼顧國防與民生
發展，藉由各項動員準備，厚
植應變能力，並與各項緊急應
變體系相銜接，作為「國土安
全網」的備援主軸。 



國土防衛保護國家主權、領土、人民與重要基礎設施免於
外來威脅或侵略；國土安全則是關於領土內的保護。 


